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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重要提示

１．１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中国证

监会指定网站（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年度报告全文。

１．２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江铃汽车

，

江铃

Ｂ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５５０

，

２００５５０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宛虹 全实

联系地址 江西省南昌市迎宾北大道

５０９

号

电话

８６－７９１－８５２３５６７５ ８６－７９１－８５２６６１７８

传真

８６－７９１－８５２３２８３９

电子信箱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ｊｍｃ．ｃｏｍ．ｃｎ

§２ 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２．１

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千元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１

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

２０１０

年

营业收入

１７，４７４，７０７ １７，４５６，９９９ ０．１０ １５，７６７，８９７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１，５１６，９０４ １，８７０，９１８ －１８．９２ １，７１１，６１４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

净利润

１，３３５，２５７ １，７６２，０１０ －２４．２２ １，７１２，９３６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２，２６５，９５７ １，１４７，５０８ ９７．４７ ２，７１７，６５７

基本每股收益

１．７６ ２．１７ －１８．９２ １．９８

稀释每股收益

１．７６ ２．１７ －１８．９２ １．９８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１９．５５％ ２７．６０％

下降

８．０５

个

百分点

３０．９９％

２０１２

年末

２０１１

年末

本年末比

上年末

增减

（％）

２０１０

年末

总资产

１３，１１１，３５４ １１，８６５，２５７ １０．５０ １１，２８８，１３９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所有者权益

８，０８２，８７２ ７，３１１，７６８ １０．５５ ６，１２７，２７６

２．２

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股东总数为

２３，４９３

户

，

其中

Ａ

股股东

１７，３２３

户

，Ｂ

股股东

６，１７０

户

。

股东总数

（

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１

日

）

公司股东总数为

２４，８４３

户

，

其中

Ａ

股股东

１８，８６７

户

，Ｂ

股股东

５，９７６

户

。

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年末持股数

持有有限售条件股

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的

股份数量

江铃控股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４１．０３ ３５４，１７６，０００ ０ ０

福特汽车公司 境外法人

３０ ２５８，９６４，２００ ０ ０

华安策略优选股票型证券投

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

法人

２．６７ ２３，０２１，４０３ ０ ０

上海汽车工业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１．５１ １３，０１９，６１０ ０ ０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二组合

境内非国有

法人

１．３０ １１，２３４，０９１ ０ ０

Ｄｒａｇｏｎ Ｂｉｌｌｉｏｎ Ｃｈｉｎａ Ｍａｓｔｅｒ

Ｆｕｎｄ

境外法人

１．０１ ８，７２３，６４６ ０ ０

Ｊｐｍｂｌｓａ Ｒｅ Ｆｔｉｆ Ｔｅｍｐｌｅｔｏｎ

Ｃｈｉｎａ Ｆｕｎｄ Ｇｔｉ ５４９７

境外法人

０．５８ ５，０３５，２６３ ０ ０

全国社保基金四一八组合

境内非国有

法人

０．５７ ４，９１１，７００ ０ ０

新华优选分红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

法人

０．５６ ４，８０４，５８３ ０ ０

Ｉｎｖｅｓｃｏ Ｆｕｎｄｓ Ｓｉｃａｖ

境外法人

０．５４ ４，６９８，１０９ ０ ０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无

。

２．３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３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３．１

概述

２０１２

年，中国汽车行业随着经济的放缓，产销量呈现理性的平稳式增长。全年汽车销售

１

，

９３０

万辆，同

比增长

４．３％

。 其中商用车销售

６０７

万辆，同比下降

３．５％

。

公司的主要业务是生产和销售轻型商用车以及相关的零部件。 主要产品包括

ＪＭＣ

系列轻型卡车、皮

卡、驭胜品牌

ＳＵＶ

和福特品牌全顺系列商用车。 本公司亦生产发动机、铸件和其他零部件。

报告期内，为应对不断加剧的竞争挑战、更加严格的法规要求、不断上升的成本压力以及商用车行业

销量下滑压力，公司致力于提升产品质量、推动新产品研发及新工厂建设，同时推出一系列销售策略积极

应对各细分市场份额下降的风险，完成销售

２００

，

００８

辆整车，较

２０１１

年成长

３％

，实现收入

１７４．７５

亿元，与去

年基本持平，实现净利润

１５．２

亿元，同比下降

１９％

，净利润的下降主要是由于报告期内研发费用、促销费用

的增加以及本公司递延所得税资产可抵扣税率调整所致。

３．２

主营业务分析

１

、 销售收入分析

２０１２

年，公司创记录地销售了

２００

，

００８

辆整车，包括

６８

，

５４０

辆

ＪＭＣ

系列卡车、

６５

，

９４５

辆

ＪＭＣ

系列皮卡、

８

，

３４６

辆驭胜品牌

ＳＵＶ

和

５７

，

１７７

辆福特全顺系列商用车。 总销量比去年同期上升

３％

。 公司总产量为

２０２

，

０４１

辆，其中

ＪＭＣ

系列卡车

６９

，

６８９

辆，

ＪＭＣ

系列皮卡

６４

，

２６０

辆，驭胜品牌

ＳＵＶ １０

，

７８４

辆，全顺商用车

５７

，

３０８

辆。

２０１２

年，公司在中国整体汽车市场取得了约

１．０４％

的市场份额，比去年下降

０．０２

个百分点（

２０１２

年，公

司在中国商用车市场取得了约

３．３％

的市场份额，比去年同期增长

０．２

个百分点）。 江铃轻卡（包括皮卡）在

轻卡市场占有

７．２％

的市场份额，比去年同期增长

０．５

个百分点。 全顺在轻客市场的占有份额为

１６．９％

，比去

年同期下降

１．３

个百分点。 （以上分析数据来源：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及公司销售数据。 ）

２０１２

年公司总销售收入达到

１７４．７５

亿元，与去年基本持平。

２０１２

年公司前五名客户销售总额为

２６．２３

亿元，占公司销售总额的

１５％

。

２

、 主营业务构成情况

２０１２

年公司主营业务收支明细表： 单位：人民币千元

主营业务收入 主营业务成本 毛利率

主营业务收入比

上年增减

（％）

主营业务成本比

上年增减

（％）

毛利率比上年增

减

（

点数

）

一

、

整车

１５，９７７，７１１ １２，０２７，３９８ ２４．７％ ０．０８ －０．６６ ０．５

二

、

零部件

１，３３４，０８３ ９６１，２０８ ２７．９％ ２．７８ ２．４５ ０．２

合计

１７，３１１，７９４ １２，９８８，６０５ ２５．０％ ０．２８ －０．４４ ０．６

其中

：

关联交易

１，３７７，８６７ １，１１０，６５１ １９．４％ １３．５２ １１．０９ １．８

报告期内毛利率的提升主要由于公司持续的有效成本控制。

３

、费用分析

单位：人民币千元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１

年 同比增减

（

％

）

管理费用

１

，

２３６

，

７５６ ９１４

，

５７０ ３５．２３％

所得税费用

３５５

，

４３２ ２２６

，

４２０ ５６．９８％

２０１２

年度管理费用与

２０１１

年度相比增加比例约

３５％

，主要是由于

２０１２

年度研发费用增加所致。

２０１２

年度所得税费用与

２０１１

年相比增加比例约

５７％

，主要是由于本公司可递延所得税资产转回期间

适用税率由

２５％

的法定税率变更为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优惠税率

１５％

所致。

４

、研发支出分析

２０１２

年公司致力于新产品研究开发工作，研发支出主要用于新产品项目开发及满足政策法规要求等

工作。

Ｖ３４８ ＭＣＡ

、

Ｎ３３０

、

Ｎ３５０

、

Ｎ３５１

、

Ｎ８００

、

Ｊ０８

、

Ｊ０９

、

Ｊ１０

项目都体现了市场驱动下的改进，包括新增载重，

新外形，动力提升等。

ＪＸ４Ｄ２４

、

ＪＸ４９３

和

Ｅ８０２

、自主开发汽油机项目、

Ｖ３４８

全顺排放升级等发动机项目将提

升公司发动机研发及制造能力，同时满足政府排放法规要求。 这些有竞争力和获利能力的研发支出将确

保公司销量及获利的稳健成长。

２０１２

年公司进入管理费用的研发支出总额为

８．５８

亿元，占公司净资产的

１０％

，占营业收入的

５％

。

３．３

公司未来发展的展望

１

、 行业竞争格局和发展趋势

２０１２

年国内汽车总销量

１９３０

万辆，较上年增长

４．３％

。其中商用车市场销量继续下滑，较上年同比下降

３．５％

，但乘用车市场继续保持增长，同比增长

７％

，特别是

ＳＵＶ

销量增速达到

２５．５％

， 成为未来汽车市场增

长的生力军。

２０１１

年以来，国内汽车行业增速明显放缓，产业增长回归理性。 但从消费来说，我国人均汽车保有量

还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我们汽车市场还有很大发展潜力，汽车消费的刚性需求将长期存在。同时世

界经济正在复苏，国际汽车产业将有所回升，出口势必将有所增长。

２

、 公司发展战略

公司以生产和销售具有行业最佳顾客满意度的世界级产品为宗旨。 未来将陆续推出新型轻卡、皮卡

以及轻客等产品以加强在现有细分市场的份额，同时将加大力度拓展

ＳＵＶ

市场，并且通过并购进入重型

卡车领域。

３

、 经营计划

２０１３

年公司力争实现收入约

２００

亿元，较

２０１２

年上涨

１５％

。 由于新竞争者及新产品的进入，市场竞争

越来越激烈，需要加大销售费用的投入。 此外，随着新产品项目的推进和产能扩充，资本性支出和研究开

发费将会继续上升。 为增进营收及获利能力，公司在

２０１３

年将致力于以下几方面：

（

１

）继续强化公司销售网络及促销方案以达成销量及市场份额目标；

（

２

）持续改进产品质量及成本，提升制造及经营效率，以达成获利、降低成本目标；

（

３

）加强与技术合作伙伴的合作，持续推动

Ｖ３４８ＭＣＡ Ｎ８００

、

Ｎ３５１

、

Ｎ３３０

、

Ｅ８０２

产品项目投资及小蓝

工厂、新研发中心等项目；

（

４

）扩展整车出口及零部件外销业务。

４

、 可能面对的风险及解决方案

２０１３

年公司将继续面临竞争挑战、更加严格的法规要求、不断上升的成本压力以及汽车行业增速放

缓等困难。

为保持稳健的成长，公司持续关注以下几个方面：

（

１

）在预算成本内准时完成新工厂投产及全顺厂搬迁以提高生产效率及产品质量水平；

（

２

）加大营销力度以提升现有产品和新产品市场份额；

（

３

）持续降低零部件采购成本，并提高公司生产效率；

（

４

）在确保公司长期发展和公司目标保持一致的前提下，对可控费用实施严格管理，包括营运，产能

相关以及新产品开发相关的支出；

（

５

）强化公司治理，健全风险评估和控制机制。

公司将会继续通过已建立的流程及工作小组， 在公司内部全面降低现有产品的成本及优化管理成

本。 同时，着重关注新产品设计优化和成本降低的最大化。 在技术伙伴的支持下，公司持续推动已批准的

几个主要项目，包括

Ｖ３４８ ＭＣＡ

、

Ｎ８００

、

Ｎ３５１

、

Ｎ３３０

等。这些举措能尽快地将有竞争力和获利能力的产品投

入市场，最后，公司继续致力于经销商网络的强化，拓展二、三级市场，并持续拓展海外市场及零部件销售

业务。

§ ４ 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４．１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４．２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４．３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４．４

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３月１６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５０

证券简称：江铃汽车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

—

００６

２００５５０

江铃

Ｂ

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决议公告

提示：本公司及其董事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一、会议通知情况

本公司董事会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８

日向全体董事发出了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及相关决议案。

二、会议召开时间、地点、方式

本次董事会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８

日至

３

月

１４

日以书面表决形式召开。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

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董事会出席会议情况

应出席会议董事

９

人，实到

８

人。董事魏华德未出席本次会议，他授权副董事长萧达伟作为他在本次会

议上的代表。

四、会议决议

与会董事以书面表决形式通过以下决议：

１

、批准向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提交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及分红派息预案如下：

（

１

）、自可供分配利润中，按总股本及每股

０．７

元计提分红基金；

（

２

）、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下一年度。

分红派息预案：

每

１０

股派送

７

元（含税）现金股息，按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总股本

８６３

，

２１４

，

０００

计算，共计提分红基金

６０４

，

２４９

，

８００

元。

Ｂ

股股息将按年度股东大会决议日后第一个工作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港币兑换人民币的中间价折

为港币派付。

本次不进行公积金转增股本。

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２

、批准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和《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摘要》。

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３

、批准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４

、批准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报告》。

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５

、批准公司《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６

、批准公司《

２０１２

年社会责任报告》。

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特此公告。

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３月１６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５０

证券简称：江铃汽车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７

２００５５０

江铃

Ｂ

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决议公告

提示：本公司及全体监事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一、会议召开时间、地点、方式

本次监事会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８

日至

３

月

１４

日以书面表决形式召开。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

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出席会议情况

应出席会议监事

５

人，实到

５

人。

三、会议决议

与会监事以书面表决形式通过以下决议：

１

、批准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并提交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同意：

５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２

、批准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和《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摘要》，并发表意见如下：本公司监事会及监事保

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

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同意：

５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３

、审阅公司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并发表意见如下：

（

１

）根据深交所的相关规定并结合公司自身的实际情况，公司建立了健全的内控制度，对生产经营的

各项环节进行了有效的控制。

（

２

）公司内部控制组织机构完整，内部审计部门及人员配备齐全到位，保证了公司内部控制制度执行

及监督充分有效。

（

３

）客观、准确地指出了公司内部控制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切实可行的整改计划。

同意：

５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全文刊登在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

特此公告。

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２０１３年３月１６日

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５０

证券简称：江铃汽车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

—

００８

２００５５０

江铃

Ｂ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１２

证券简称：锦龙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１０

广东锦龙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广东锦龙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３

日以书面形式发出，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４

日上午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应

到董事

９

人，实到董事

９

人，公司监事列席会议，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 会议由董事长杨志茂先生主持，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东莞农村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４０００

万股股权的议案》。 同意

６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关

联董事杨志茂先生、朱凤廉女士、曾坤林先生进行了回避。

本公司有意增加持有金融类资产的比重，拟收购控股股东———东莞市新

世纪科教拓展有限公司（下称“新世纪公司”）持有的东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下称 “东莞农商行”）

４０００

万股股权 （占东莞农商行总股本的

０．７６６５％

）。 经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广东中广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评估，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为基准日，东莞农商行每股股权评估价值为

４．０３

元，前述

４０００

万股股权对应的评估价值为

１６１２０

万元。 本公司与新世纪公司商定，以经评估

的东莞农商行股权的价值为定价依据，将前述

４０００

万股东莞农商行股权的转

让价款确定为

１６１２０

万元。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有关规定，本次股权转让方为公司

控股股东新世纪公司（持有本公司

５０．０１％

股权），构成关联交易。 在对上述议

案进行表决时，关联董事杨志茂先生、朱凤廉女士、曾坤林先生进行了回避。

上述议案须经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实施，关联方新世纪公司已承诺对

上述议案回避表决。

本议案的具体情况详见同日公告的本公司《收购资产暨关联交易提示性

公告》。

本公司召开股东大会审议本次交易事项的时间另行通知。

特此公告。

广东锦龙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三年三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１２

证券简称：锦龙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１１

广东锦龙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关于收购资产暨关联交易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１

、广东锦龙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下称“本公司”）拟收购控股股东———东

莞市新世纪科教拓展有限公司（下称“新世纪公司”）持有的东莞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称“东莞农商行”）

４０００

万股股权（占东莞农商行总股本的

０．７６６５％

）。 经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广东中广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评估，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为基准日，东莞农商行每股股权评估价值为

４．０３

元，前述

４０００

万股股权对应的评估价值为

１６１２０

万元。 本公司与新世纪公司商定，以经评估

的东莞农商行股权的价值为定价依据，将前述

４０００

万股东莞农商行股权的转

让价款确定为

１６１２０

万元。

２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本次交易的股权转让方

为公司控股股东新世纪公司（持有本公司

５０．０１％

股权），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

易。

３

、本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４

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就本次关联交

易议案进行表决时，关联董事杨志茂先生、朱凤廉女士、曾坤林先生进行了回

避，非关联董事一致通过了上述议案。 上述议案须经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后实施，关联方新世纪公司已承诺对上述议案回避表决。

４

、本次关联交易已经全体独立董事初步审阅及事先书面认可，独立董事

并就该交易事项发表独立意见，认为公司董事会本次收购资产暨关联交易事

项决议程序是合法的，依据是充分的，新世纪公司关联董事杨志茂先生、朱凤

廉女士和曾坤林先生均回避了本次关联交易议案的表决，符合公司章程及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

５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行为。

二、转让方介绍

转让方企业名称：东莞市新世纪科教拓展有限公司；成立时间：

１９９７

年

１

月

１４

日；注册地址：东莞市凤岗雁田村镇田北路；注册资本：

８０

，

０００

万元；企业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杨梅英；主要经营范围为科教投资，房地产

投资，实业项目投资。 新世纪公司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持有本公司

５０．０１％

的

股权。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１

、交易标的：新世纪公司持有的东莞农商行

４０００

万股股权，占东莞农商

行总股本的

０．７６６５％

。 该

４０００

万股股权不存在质押、冻结等权利限制的情形。

２

、东莞农商行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东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５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住所：广东省东莞市东城区鸿福东路

２

号；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法定

代表人：何沛良；注册资本：

５２１

，

８５９．５００９

万元；经营范围：吸收本外币公众存

款；发放本外币短期、中期和长期贷款；办理国内外结算；办理票据承兑与贴

现；代理发行、代理兑付、承销政府债券；买卖政府债券、金融债券；从事本外

币同业拆借；从事银行卡（借记卡）业务；代理收付款项及代理保险业务；提供

保管箱服务；外汇汇款、外币兑换；结汇、售汇业务；代理远期结售汇业务；外

汇资信调查、咨询和见证业务；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其他业

务。

３

、东莞农商行的财务状况

截至

２０１２

年底，东莞农商行总资产

１７

，

１４６

，

７５０

万元，净资产

１

，

２８１

，

１４７．２９

万元， 每股净资产

２．４５

元；

２０１２

年东莞农商行实现收入

６

，

０２４

，

２４９

，

００９．８１

元，

实现净利润

２８７

，

０５２

万元，每股收益为

０．５５

元。

４

、东莞农商行的资产评估情况说明

广东中广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采取了收益法和市场法对东莞农商行进

行了评估。 经收益法评估测算，于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在持续经营的

假设条件下，东莞农商行每股股权的市场价值为

５．５３

元，评估增值率

１２５．２５％

。

经市场法评估测算，于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在不可流通前提下，东莞

农商行每股股权的市场价值为

４．０３

元，评估增值率

６４．２７％

。本次评估最终采取

以市场法评估的评估结果。

以市场法评估的增值的原因是：由于东莞农商行的账面值只是对股东投

资款历史价值的记录，而资产评估则综合考虑了东莞农商行整体资产综合影

响效应、以及其他未记入财务报表的专利技术、专有技术、商誉价值等因素所

带来的市场溢价。 经过综合比较分析，收益法结论受未来经济预期，尤其是未

来中国金融改革影响较大，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 市场法是以现实市场上的

参照物来评价被评估对象的现行市场价值， 它具有估值数据直接取材于市

场，估值结果说服力强的特点，市场法的评估结果应更能公允体现股东权益

价值。 因此本次评估将市场法评估结果作为评估报告的最终结论。

四、关联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１

、签订合同各方的法定名称

（

１

）股权收购方

广东锦龙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

２

）股权转让方

东莞市新世纪科教拓展有限公司

２

、签订合同的日期和地点

签订合同的日期：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４

日

签订合同的地点：广东省东莞市

３

、评估基准日

评估基准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４

、交易内容与定价

交易内容为本公司收购新世纪公司持有东莞农商行

４０００

万股股权。 经转

让方和收购方协商一致，定价以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广东中广信资

产评估有限公司评估的东莞农商行每股股权的价值为依据，交易价格由双方

协商确定。

５

、交易金额和支付方式

经评估，东莞农商行每股股权的价值为

４．０３

元，上述

４０００

万股股权的价值

为

１６１２０

万元，交易双方商定交易价格为

１６１２０

万元。 本公司应支付给新世纪

公司的收购价款为

１６１２０

万元。 本公司将以现金方式分三期支付收购价款：

股权转让合同签订后

５

个工作日内支付

５０％

的转让价款；本次股权转让经

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

５

个工作日内支付

２５％

的转让价款；相关股权过户

至本公司名下后

５

个工作日内付清剩余

２５％

的转让价款。

６

、合同生效条件

股权转让合同经交易双方签字盖章，并自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

起生效。

五、本次关联交易涉及的其他事项

１

、本次交易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或债务重组的情况。

２

、除本次将进行的关联交易以外，新世纪公司在本公告披露日前

２４

个月

内与本公司发生的关联交易如下：

经中国证监会批准， 新世纪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认购了本公司非公开发行

股票

１４３

，

３７６

，

９５２

股， 认购价格为

９．３１

元每股， 认购总金额为

１

，

３３４

，

８３９

，

４２３．１２

元。

３

、 东莞农商行的资产评估报告书详见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本公司目前暂未取得东莞农商行

２０１２

年度最终审计报告，本公司将于发出召

开审议本次收购资产暨关联交易的股东大会通知时，一并披露东莞农商行审

计报告。

六、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本公司的影响

本次收购东莞农商行

４０００

万股股权的交易，目的是增加公司持有金融类

资产的比重，以增加公司未来稳定持续的收益来源。 本次关联交易有利于公

司未来的持续发展，有利于实现公司股东权益的最大化。

七、独立董事意见

本公司独立董事姚作为先生、丑建忠先生、谢军先生对本次收购资产暨

关联交易发表了独立意见如下：

１

、关联交易决议表决程序合法，依据充分。 公司董事会审议收购东莞农

商行

４０００

万股股权的关联交易议案时，关联董事杨志茂先生、朱凤廉女士、曾

坤林先生回避了表决，符合公司章程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

关规定。 本次收购资产暨关联交易须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实施。

２

、关于资产评估的意见

（

１

）本次交易聘请的资产评估机构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评估机

构及经办评估师与本公司、交易对方及标的资产均不存在关联关系，评估机

构具有独立性。

（

２

）评估机构和评估人员所设定的评估假设前提和限制条件按照国家有

关法规和规定执行、遵循了市场通用的惯例或准则，评估假设前提具有合理

性。

（

３

）本次资产评估工作按照国家有关法规与行业规范的要求，按照公认

的资产评估方法，实施了必要的评估程序，对东莞农商行的股权价值进行了

评估，所选用的评估方法合理，与评估目的相关性一致。

（

４

）本次交易定价的主要依据来自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广东中广信资产

评估有限公司所出具的评估报告，其结论具备合理性。

３

、关联交易的公平性

本次收购资产暨关联交易事项是以经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广东中广信

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评估后东莞农商行的每股股权的价值 （每股评估价值为

４．０３

元）为定价依据，交易价格由双方商定，保证了交易的公平性。

本次收购资产暨关联交易是在交易各方自愿、平等、公允、合法的基础上

进行的，交易行为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有关上市公司

收购资产的规定；本次收购资产体现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不存在侵害

公司利益的情形。

４

、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通过本次收购资产，进一步增加公司持有金融类资产的比重，符合

公司的发展战略，有利于公司未来取得持续稳定的投资收益，有利于公司的

长远利益，没有损害中小股东的利益。

八、备查文件

１

、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２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本次交易的函及独立董事意见函

３

、新世纪公司与本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

４

、广东中广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东莞农商行股权评估报告

５

、新世纪公司承诺书

６

、新世纪公司股东会决议

本公司正按照有关规定，进一步补充完善本次交易相关文件，待本公司

发出详细的《关于收购资产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后，再发出股东大会通知审议

本次收购资产暨关联交易事项。

特此公告。

广东锦龙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三年三月十六日

证券简称：澳柯玛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３３６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０４

澳柯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出资设立

青岛东华澳担保有限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投资标的名称：青岛东华澳担保有限公司（暂定名，具体以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核准名称为准）

●

投资金额：公司出资

４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

本次共同出资方中的青岛担保中心有限公司为公司关联法人

一、对外投资概述

１

、公司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五届十二次董事会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５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并表决，应参与表决董事

７

人，实际参与

表决董事

７

人；本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列席会议；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李蔚先生主持，符合《公司法》

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审议通过了一项议案：《关于出资设立青岛东华澳担保有限公司的议案》，

５

票同意，关联董事李蔚先生、邢路正先生回避表决。 同意公司出资

４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与青岛担保中心有

限公司、青岛中能信投资有限公司、青岛子樱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潘文芳共同投资设立青岛东华澳担保

有限公司。

２

、本次对外投资所涉及关联关系的说明

上述出资方中， 青岛担保中心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青岛市企业发展投资有限公司全资子公

司。 公司董事长李蔚先生任青岛华通国有资本运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青岛市企业发展投资有

限公司董事。 公司董事邢路正先生任青岛华通国有资本运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兼总会计

师、党委委员；青岛市企业发展投资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青岛担保中心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

综上，青岛担保中心有限公司为本公司的关联法人，本次的共同投资为关联交易。

上述其他各出资方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本次交易各出资方均全部以现金出资， 且按照出资额比例确定各方在所设立公司的股权比例，符

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１０．２．７

条的规定， 经公司申请，上海证券交易所同意豁免公司将该

关联交易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投资协议主体的基本情况

１

、青岛担保中心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５．５

亿元，法定代表人为邢路正，该公司为青岛市企业发展投资

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注册地址：青岛市崂山区深圳路

２２２

号

１５０１

室。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融资性

担保（凭金融办核准事项经营）。 （以上范围需经许可经营的，须凭许可证经营）。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该公司资产总额

１０８２４３

万元，净资产

６４９７３

万元，营业收入

１４５４１

万元，净利

润

４９６１

万元（审计数）。

２

、青岛中能信投资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５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其中：股东王端瑞投资

４５００

万元，股东张

峰投资

５００

万元，法定代表人为王端瑞，注册地址：青岛市市南区东海西路

４３

号

２９

层，经营范围：一般经

营项目：自有资金对能源开发、机械制造、仓储服务、生物开发、新材料开发的投资；房屋租赁与维护；销

售：机械设备、沥青改性剂、建筑材料。 （以上范围需经许可经营的，须凭许可证经营）。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该公司资产总额

７８１９７

万，净资产

５８９０２

万元，

２０１２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和投资

收益

７０８６５

万元，净利润

７８４０

万（未经审计）。

３

、青岛子樱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３００

万元人民币，主要股东为刘正昶、宫杨杨，法定代表人

为宫杨杨，注册地址：青岛即墨市托运市场

Ｂ

段

２８－２９

号，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设计、制作、代理、发

布国内广告业务，企业形象策划，营销策划，会展服务，销售旅游工艺品（不含国家限制品种）、销售字画

（不含文物），办公用品，经济信息（不含金融、证券及期货信息）咨询服务，荒山绿化，土石方挖掘（不含

爆破），室内外装饰装潢。 （以上范围需经许可经营的，须凭许可证经营）。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资产总额

３６００

万元，资产净额

２７００

万元，营业收入

２２００

万元，净利润

８３０

万元

（未经审计）。

４

、潘文芳，身份证号：

３７０２０２１９５８０２２３１１２７

，性别：女，国籍：中国，住所：山东省青岛市市南区伏龙

路

５４

号。

１９９６

年

９

月至今任青岛第一百盛有限公司总会计师。

上述各投资协议主体均具有履约能力。

三、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１

、名称：青岛东华澳担保有限公司（暂定名，具体以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核准名称为准）

２

、注册资本：

１１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３

、注册地址：青岛市市南区香港中路

３０

号甲世奥国际大厦

４

、股东出资方式及股权比例：

澳柯玛股份有限公司 出资

４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股权比例：

３６．３６％

青岛担保中心有限公司 出资

２５００

万元人民币 股权比例：

２２．７３％

青岛中能信投资有限公司 出资

２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股权比例：

１８．１８％

青岛子樱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出资

１５００

万元人民币 股权比例：

１３．６４％

潘文芳 出资

１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股权比例：

９．０９％

５

、经营范围（以工商管理部门核准为准）

一般经营项目：贷款担保，票据承兑担保，贸易融资担保，项目融资担保，信用证担保；诉讼保全担

保，投标担保、预付款担保、工程履约担保、尾付款如约偿付担保等履约担保业务；与担保业务有关的融

资咨询、财务顾问等中介服务；以自有资金进行投资。

四、投资协议的主要内容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４

日，公司与上述各出资方共同签署了《青岛东华澳担保有限公司股东出资协议书》，主

要内容如下：

１

、青岛东华澳担保有限公司为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各方以各自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

并分享收益。

２

、青岛东华澳担保有限公司注册资本金为人民币

１１０００

万元。 本协议签订后

５

日内股东各方应按出

资比例将货币资金足额存入青岛东华澳担保有限公司在河北银行青岛分行开设的临时账户。

３

、任何一方股东未按协议第七条规定依期如数提交出资额时，每逾期一日，违约方应向其它方支

付出资额的

５‰

作为违约金。 如逾期三个月仍未提交的，其它方有权解除本协议。

４

、由于一方违反本协议约定，造成本协议不能履行或不能完全履行时，由过错方承担其行为给其

他各方造成的全部损失，且其他各方有权要求解除本协议。

５

、在本协议执行过程中出现的一切争议，由股东各方协商解决。 经协商仍不能达成协议的，提交青

岛市仲裁委员会按其仲裁规则进行仲裁。 仲裁费用由败诉方承担。

６

、本协议在股东各方签字后，并经澳柯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批准后生效。

五、对外投资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有利于公司建立生产经营和产业资本“双轮驱动”发展的运营模式，改善公司上下游企业财务状

况，促进产业链良性发展，同时为广大社会中小企业提供融资渠道，提高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六、独立董事发表意见情况

１

、在召开董事会会议前，公司就本次对外投资事项与独立董事进行了充分地沟通，公司独立董事

同意将相关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进行审议。

２

、公司独立董事对相关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具体如下：

我们认为该关联交易符合公司经营发展需要，董事会审议该项议案时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决策

程序符合有关规定，公司与关联方青岛担保中心有限公司及其他各方，均全部以现金出资，且按照出资

额比例确定各方在所设立公司的股权比例，没有损害公司及广大中小股东的利益。

七、备查文件目录

１

、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出资设立青岛东华澳担保有限公司的独立意见；

２

、公司五届十二次董事会会议决议；

３

、《青岛东华澳担保有限公司股东出资协议书》；

特此公告。

澳柯玛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年３月１６日

证券简称：澳柯玛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３３６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０５

澳柯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子公司转让

所持股权及增资扩股事宜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本公司就控股子公司青岛澳柯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将其持有的中国海洋大学

生物工程开发有限公司

２．７３％

股权和青岛澳兴保险代理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对外公开挂牌转让， 以及控

股子公司青岛澳柯玛自动售货机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征集新股东进行增资扩股事宜，进行了公告。 具体

详见公司刊载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的《澳柯玛股份有限公

司五届十一次董事会决议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２３

）。 现就上述事宜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５

日，上述公开挂牌申请已获得青岛产权交易所受理，拟挂牌日期为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８

日，挂

牌期限为

２０

个工作日。 具体如下：

１

、 中国海洋大学生物工程开发有限公司

２．７３％

股权公开挂牌转让事宜

评估基准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底，根据青岛天和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

评估报告，中国海洋大学生物工程开发有限公司净资产评估值

１７７０３．５４

万元，公司控股子公司青岛澳柯

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持有

２．７３％

股权，相应份额为

４８３．３１

万元；本次挂牌转让底价为

４８３．３１

万元。

２

、 青岛澳兴保险代理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公开挂牌转让事宜

评估基准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底，根据青岛天和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

评估报告，青岛澳兴保险代理有限公司净资产评估价值

１９０．６４

万元；本次挂牌转让底价为

２２６．６４

万元。

３

、 青岛澳柯玛自动售货机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征集新股东进行增资扩股事宜

评估基准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底，根据青岛天和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

评估报告， 青岛澳柯玛自动售货机股份有限公司净资产评估价值

１０３４．１１

万元； 本次挂牌以每股价格

１．０３４

元，公开招股

６６６６６６７

股，挂牌底价为

６８９３３３３．６８

元，招股完成后新股东将持股

４０％

，原有股东合计

持股

６０％

。

具体转让及增资扩股结果，公司将另行公告。

澳柯玛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年３月１６日

证券简称：澳柯玛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３３６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０６

澳柯玛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本公司股票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３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５

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２０％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交易规则》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１

、经征询本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并自查后确认，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没有应披露而

未披露的信息。

２

、经征询本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在可预见的未来三个月内无对本公司有重大影响的情形

发生，包括但不限于：公司股权转让、非公开发行、债务重组、业务重组、资产剥离或资产注入等重大事

项。

３

、截至目前，公司生产经营情况正常，未发生对公司有重大影响的情形。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的声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除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４

日，公司已披露的《澳柯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２０１２

年年度利润分配

预案的预披露公告》所涉事项外，本公司没有任何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

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本公司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

有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

的信息。

四、上市公司认为必要的风险提示

本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为公司选定的中国证监会

指定信息披露报纸，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为本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的网站，本公司发布

的信息以在上述指定报纸、网站刊登的公告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澳柯玛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年３月１６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９６

证券简称：易食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７

易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注册资本及股权结构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５

日，接公司控股股东海航易控股有限公司通知，北京绿色成

长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向其增资

７２９０８

万元人民币，该事项已在海南省

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完毕注册资本及股东变更登记手续。

增资完成后，海航易控股有限公司注册资本由

８８０００

万元增加至

１６０９０８

万

元。 其中，海航集团有限公司出资

６３０００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３９．１５ ％

；海航置

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出资

２００００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１２．４３％

；海航酒店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出资

５０００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３．１１ ％

；北京绿色成长投资管理

中心（有限合伙）出资

７２９０８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４５．３１％

。

上述事项对本公司经营活动不产生任何影响，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

人未发生变化。

本次变更前本公司股权及控制关系情况：

本次变更后本公司股权及控制关系情况：

特此公告

易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三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８８８

股票简称：中国国旅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０３

中国国旅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２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具体数据以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数据为准，提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

２０１２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合并）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 增减变动幅度

（

％

）

营业收入

１

，

６１３

，

５９７．２２ １

，

２６９

，

４６９．４４ ２７．１１

营业利润

１４４

，

１３３．８１ １０８

，

１３２．３２ ３３．２９

利润总额

１５５

，

６２７．９２ １０８

，

６５０．０９ ４３．２４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９９

，

１４９．１８ ６８

，

４９０．３０ ４４．７６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１．１３ ０．７８ ４４．８７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１９．３１ １５．５９

增加

３．７２

个百分点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增减变动幅度

（

％

）

总资产

８９９

，

０６８．７５ ７６９

，

６３６．６０ １６．８２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

权益

５５９

，

１００．３３ ４６７

，

９９５．３５ １９．４７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

（

元

）

６．３５ ５．３２ １９．３６

二、报告期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简要说明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与上年度相比有较大幅度增长， 主要是受益于海南离岛旅客免税购物政策的实

施和进一步放宽，使公司免税业务收入和利润实现较大幅度增长所致。

三、备查文件

经公司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及会计机构负责人签署的业绩快报原件。

特此公告。

中国国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三年三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１６

证券简称：世荣兆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１３

广东世荣兆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世荣兆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

通知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７

日分别以书面、传真和电子邮件形式发出，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４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会议应出席董事

９

人，实际出席董事

９

人。 会议的

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与会董事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公司子公司对外投资的议案》

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世荣兆业控股有限公司以股权投资的方式取得

北京筑邦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筑邦投资”）控股权（控股比例不低于

５１％

），从而共同参与对筑邦投资有关房地产及旅游资源项目的开发运营。 目

前，筑邦投资已取得位于北京市怀柔区约

７

平方公里的林地及荒地的土地租赁

权（上述土地范围内约

１１９００

平方米土地已经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证书，用途

为综合用地）。 同意北京世荣兆业控股有限公司与筑邦投资及其股东签订《投

资合作框架协议》。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有关本次对外投资的详细内容请见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６

日刊登在 《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对外投

资公告》。

特此公告。

广东世荣兆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三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１６

证券简称：世荣兆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１４

广东世荣兆业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投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概述

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世荣兆业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世荣控股”）拟以

股权投资的方式取得北京筑邦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筑邦投资”）控股

权（控股比例不低于

５１％

），从而共同参与对筑邦投资有关房地产及旅游资源

项目的开发运营。

本次对外投资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本项交易不

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

二、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筑邦投资系一家依据中国法律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１０００

万元，经营范围为“投资管理；旅游资源开发（不含旅游业务）；房地产开

发；物业管理；信息咨询（不含中介服务）；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广告；企业形

象策划；会议服务；承办展览展示；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不含演出）”。

筑邦投资主要拥有的资产如下：

（

１

）租赁土地资产：约

７

平方公里的林地及荒地，位于北京市怀柔区怀北镇

椴树岭村八亩地自然村枣树林西沟，四至边界为：北至响马山北坡脚；南至大

西沟南梁谷分水处；西至崎峰茶、八道河分界处；东至

１１１

国道下主河道（含枣

树林南北两侧老道道宽

１０

米）；枣树林老村及村北一带耕地。租赁期限

６０

年，从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６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２

）国有土地使用权：上述土地范围内约

１１９００

平方米土地已经取得国有

土地使用权证书，用途为综合用地。

三、投资方式

世荣控股通过增资或股权受让方式取得筑邦投资的控股权 （世荣控股持

有筑邦投资股权比例不低于

５１％

）

四、定价方式

本次股权投资之交易对价以审计机构或评估机构对筑邦投资审计或评估

的净资产值为作价基础， 结合审计结果或评估结果以及取得控股权等因素最

终协商确定世荣控股支付的对价。

五、投资目的

取得筑邦投资控股权后，公司将拥有对其所拥有资产的开发经营权。上述

资产存在较高的开发价值和增值空间， 预计未来可以为公司带来较高的投资

收益。

六、备查文件目录

１

、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广东世荣兆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三月十六日


